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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：

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已

签订《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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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辅导协议》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证券发行上

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

的要求，向贵局报送辅导备案登记材料。作为奥美森智能装备股

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

易所上市的辅导机构，我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，本着勤勉尽

责、诚实信用的原则做好辅导工作。

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

辅 导 对 象 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

成 立 日 期 2003-11-11

注 册 资 本 6,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龙晓斌

注 册 地 址 广东省中山市南区大新路 01号之一

控股股东及

持 股 比 例
中山市奥美森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45.20%

行 业 分 类 C35专用设备制造业

在其他交易场

所（申请）挂牌

或上市的情况

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挂牌

备 注

奥美森创业板申报报告期为 2018年至 2021年 6月，在审期间补充更新

了 2021年全年财务数据。考虑到公司 2021年净利润有所下降且当时预

计 2022年业绩将进一步下滑，公司股东、管理层基于当时国内资本市

场环境的变化、创业板审核环境与市场动态情况，同时结合公司自身的

经营发展情况与长远战略规划的考虑，决定适时调整上市计划，于 2022
年 7月 4日，撤回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。

二、辅导相关信息

辅导协议签署

时 间
2023年 11月 30日

辅 导 机 构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律 师 事 务 所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




